正科[2011] 4号

正定县科技局
关于申报2011年正定县科技进步奖的

通      知

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及有关企事业单位：

近两年，我县在技术创新、技术推广、新产品开发及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批科技成果通过了有关方面专家的鉴定、验收，并在生产和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推动我县科技创新工作实现新的跨越，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正政〔2009〕50号文《正定县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决定开展2011年正定县科技进步奖评审工作，现将申报评奖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2011年9月30日以前鉴定或验收、正式应用于生产实践一年以上、并且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技术创新和推广项目。

    2、在科技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对本系统、本单位的科技工作在组织领导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二、申报条件
1、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在重大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国内外科学技术合作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工作中，取得关键技术突破，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完成的项目具有国内领先技术水平以上，并为我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2、科学技术进步奖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内先进以上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新技术研究以及新发明、新品种等），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在我县重大工程建设、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及采用先进技术工作中，做出创造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项目。
（3）在医疗、环保等工作中做出创造性贡献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项目。
（4）在我县范围内推广、转化、应用国内先进以上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显著的项目。一是依靠科技进步大面积提高了粮、菜、油、果等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的项目；二是在较大范围内推广应用畜禽养殖技术、新型农机等对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较大推动作用的项目。
    3、科技进步组织奖

下列单位可以申报县科技进步组织奖：
一是在落实科技政策、增加科技投入、组织本单位或下属单位开展技术创新、技术推广等方面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二是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中工作积极，成绩突出；三是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成绩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四是获得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及以上或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及以上或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或县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的项目所在单位。
凡是有争议的项目，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不得申报。
    三、申报程序

一个单位完成的项目，按本单位的隶属关系，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初审合格后报县科技局。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牵头按上述程序联合申报。

    四、申报材料要求

    1、县科技进步奖申报材料采用《正定县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格式；科技进步组织奖采用《正定县科技进步组织领导奖推荐书》格式。
2、推荐书材料一式一份，推荐书须打印，其它材料复印或用钢笔认真填写。附件材料须附目录并独立编页码。工业企业须附国、地税2009-2010两年的纳税证明。
可登陆正定科技网（http://www.zdkj.gov.cn/）在“公告板”下载《正定县科学技术奖励推荐书》和《正定县科技进步组织领导奖推荐书》。
    五、申报截止时间和地点

申报截止时间：2011年11月18日，逾期不再受理。
申报地点：县科技局（政府办公楼四楼西侧448房间）

    联 系 人：曹金梅、李秀健
联系电话：88025254 
正定县科技局
                                    201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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